海南省三亚教育基金会内部管理制度
为使海南省三亚教育基金会（下称基金会）管理工作进一步科学化、制度化、规范化。根据国务院《基金会会管理条例》等国家法规法律以及实际需要特制定如下有关制度。
一、基金会办公会议制度
为了更好地开展基金会的各项工作，加强部门之间工作的相互交流与合作，特制定基金会办公会议制度。
（一）基金会办公会议，由秘书长组织召开，基金会会计、出纳、发展部职员等员工参会。办公会议一般每周召开一次。办公会议主要总结基金会上周的工作、探讨本周的工作重点，并具体布置工作任务。
（二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，既要充分发扬民主，又要高度体现集中，为基金会决策提供科学依据。
（三）大力倡导“团结、奉献、务实、见效”的精神。加强团结协作，确立全局观念，互相学习支持，共同做好基金会的各项工作。
（四）由办公室负责会议考勤工作。
（五）因故无法参加或无法准时参加会议者，应以书面形式向秘书长请假，报办公室备案。否则作无故缺席处理。
二、行政事务管理细则
为了加强基金会行政事务工作管理，提高办事效率，节约行政经费开支，根据国家财政部有关规定，结合基金会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管理细则。
（一）文件管理
文件处理必须做到准确、及时、安全，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限和要求完成。基金会文件由办公室统一发放、传递、保管和立卷归档。
1、起草文件统一填写海南省三亚教育基金会发文稿，准确注明文号、标题、印数、发送范围。
2、所有文件由基金会办公室起草，秘书长签发，理事长审批。
3、文件标题应准确简要概括文件的主要内容。
4、文件内容要求事实清楚、观点鲜明、条理清晰、文字精炼、用语准确。
5、被发文单位必须注明单位全称。
6、多页文件应标明页码。
7、文字从左至右横写、横排，左侧留装订位。
8、文件纸一般使用A4型。
9、所有文件一律加盖公章后发送。
10、文件立卷归档按照《档案管理制度》执行。存档时文件需存底稿并附两份正式文件，信函需存底稿。
（二）档案管理
档案是全面反映基金会管理各项活动的历史记录，是实现今后决策科学化的重要依据。必须按本制度认真做好档案管理工作。
[bookmark: _GoBack]1、基金会各种具有保存价值的文件、方案、软件、财务资料、人事资料、会议纪要、协议、内外行文图片、音像、实物等都必须立卷、归档。
2、档案编号以“一案一号”为原则，遇有一案归入多类者，应先确定其主要类别进行编号。
3、归档后须填写《档案管理登记表》。
4、档案保存期限除政府有关法令或本会其他规章制度规定者外，一律按照下列规定办理：
（1）永久保存：基金会章程，理事名册，理事会、监事会会议纪要，基金会证照，各级批文，印鉴，年度财务报表，规章制度，不动产所有权证及其他债权凭证，人事资料，大型活动图片，音像资料以其它核定须永久保存的文书；
（2）十五年保存：会计凭证，其他经核定须十五年保存的文书(其它财务档案的保存期限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)；
（3）五年保存：期满或解除的合同协议，完结后的项目方案，其它经核定须保存五年的文书；
（4）一年保存：部门工作计划及工作总结，完结后的部门请求报告，完结后无长期保存必要文书。
5、由基金会主办的文件及大型活动方案，必须统一整理装订，以左方装订为原则，右上角标明档案号。如有皱折、破损、参差不齐等情况，应先整补，裁切折叠，使其整齐，再装订。
6、所有档案由办公室指派专人保管。
7、其他单位因工作需要调阅档案时，须填写《档案调阅申请单》，并经相关领导人批准后方可调阅。
8、档案管理人员必须严格按照《档案调阅申请单》的内容，将档案调出，供调档人查阅。调档人必须是《档案调阅申请单》里注明的查阅人。借阅时间最长不超过8个工作时。
9、《档案调阅申请单》由档案管理人员留存备查。
10、如调档内容更改，调档时间延长，应按调档程序重新办理。
11、档案管理人员应妥善保管，防虫蛀、防霉、防丢失，保证档案安全。
12、所有档案应有专柜存放、加锁，定期清理通风，防湿。
13、所有档案不得随意查阅、复印，不得置于公共场所。
14、各部门必须严格按照本制度相关规定保管档案。
（三）公章、介绍信管理
1、根据工作需要，印章有不同的使用范围。为保证基金会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，杜绝失误发生，特规定如下印章使用办法。
（1）所有公章由办公室指定专人保管。
（2）印章使用前，由经办人填写《印章使用审批表》，并经相关负责人进行审核，秘书长同意后使用。
（3）审批人对文本加盖印章后的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义务负主要责任。印章保管人须将加盖印章的文本连同《印章使用审批表》归档保存。
（4）印章原则不允许携带外出。如确系特殊需要须经秘书长批准签字后方可借走。借用时须填写《印章使用申请表》，并必须两人以上一起在使用登记表上签字。原则上借出的印章当天归还。印章外借期间由签字人承担全部责任。
（5）印章使用责任人（签字人）对印章负有经济、行政、法律责任。
（6）若印章在使用、保管过程中不慎遗失，当事人须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。
（7）指定保管人对所负责的印章丢失或盗用，须承担所引起的全部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。
（8）当印章管理人变动时，应及时办理交接手续，填写“印章交接清单”。
（四） 证照管理制度
1、基金会证照由办公室指定专人统一保管。
2、证照是指由上级主管部门颁发的各类证书、批文等，如：基金会法人登记证、法人代码证、法定代表人证书等。
3、证照的使用包括借用、复印等，必须填写《证照使用申请单》。如需使用原件，则须秘书长同意。
4、证照复印件必须加盖“再复印无效章”。
5、证照保管人必须做出登记，认真填写《证照使用登记表》。
（六）固定资产管理
1、固定资产包括：单价价值在2000元以上，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的财产。
2、现有固定资产以及新增、报废固定资产由办公室指定专人核算，逐项登记，建立台账。
3、办公室每年年底全面清查盘点固定资产状况。遇有损坏、丢失等情况应随时向理事长报告。
4、因个人原因丢失或损坏资产的，应酌情赔偿。
三、理事会制度
1、理事会每年召开二次，原则上在上半年和下半年各开一次；
2、理事会主要讨论决定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及各项重大问题；
3、理事会需有三分之二以上理事出席会议方能召开，理事会新做决定须经与会半数以上理事通过方为有效；
4、理事会由理事长主持，监事会成员列席会议；
5、每次理事会后均要形成会议《纪要》；
6、每次理事会前，秘书处要作好提供会议审议内容的材料准备，重要议题，应在会前征求理事的意见。

